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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丈夫瞒妻卖房，妻子主张合同无效能否获支持

【案情介绍】

丈夫因为生意亏本需要资金，私下卖掉夫妻共有房屋，妻子知情后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买卖合同无效。6
月4日，张家口市桥西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依法驳回了妻子的诉讼请求。

赵某与张某是夫妻关系，双方婚后共同购买了一套楼房，房屋虽然登记在赵某的名下，但是属于夫妻双
方的共同财产。赵某由于做生意亏损，在妻子张某不知情的情况下，便私自将房屋出卖给了汪某。双方
签订了买卖合同之后，汪某向赵某支付了房款。由于赵某迟迟未给汪某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后被汪某起
诉至法院。收到法院传票后，赵某才不得不将此事告知张某。对此，张某以丈夫赵某未经其同意私自与
汪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属于其与赵某共同所有的上述房屋出售给汪某，侵犯了她作为房屋合法所有
权人的合法权益为由诉至法院，请求依法确认赵某、汪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法院经审理认为，赵某和汪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亦无证据证明双方具有恶意串通损害张某合法权益的情形，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
法有效。根据《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1款规定，法院遂作
出了上述判决。

【说法】

《婚姻法》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物权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处分共有的
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
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根据上述规定，我们可以得知一般无处分权人的擅自出卖行为无效。但为保
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大量买卖合同遭遇无效认定之命运，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
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本案中赵某虽然对房屋没有完全处分权，其处分行
为无效，但不影响其与汪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成立。也就是说，买卖合同并不因无权处分而无效。

虽然汪某和赵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但根据上述《婚姻法》、《物权法》的有关规定，以及《城
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 “共有房地产，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的，不得转让”的规定，本案中
张某对房屋买卖不知情，且不同意卖房，赵某的行为构成无权处分，故该房屋买卖协议在履行时会履行
不能。对此，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出卖人
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
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种情况下，本案中汪某可以向赵某某主张合同履行不能
损害赔偿或要其承担违约责任，但不能请求法院判决赵某履行合同并对房屋进行过户。

“共有房地产，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的，不得转让”的规定，也有例外情形。为保护市场交易安全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11条规定， 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人善意
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同时，《物
权法》第106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
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
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
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也就是说，本案中如果汪某已经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张某就无
权将房屋所有权追回，其只能按照《婚姻法解释三》第11条“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共同共有的房屋造成另
一方损失，离婚时另一方请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或《物权法》第106条“受让人
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的规定，
向其丈夫赵某请求损失赔偿。

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房屋交易越来越频繁，引发的纷争也是不断增加的。在此法官也建议购房人，
你所购的房屋如果属于出卖人的夫妻共同财产，一定要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前确认夫妻双方均同意卖房
，即使作为出卖人在合同上签字的是夫或妻一方，也应当要求提供其配偶授权卖房的授权委托书。

   宋长贵律师团队在婚姻家庭纠纷领域执业多年，经验丰富，对离婚案件中公司股权、房产纠纷、大
额离婚财产分割、子女抚养权的争取、涉外离婚等纠纷尤为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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